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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

（2012年6月26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近年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有关情况，介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共同制定的《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主要内容，并公布6起典型案例。其中，贩卖、运输毒品罪犯刘付成于今年3月31日被依法执行死刑，贩卖毒品罪犯忽彪武、故意杀人罪犯李亚琼于今年6月20日和21日分别被依法执行死刑。

一、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总体形势和主要特点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共同推进禁毒人民战争，我国的禁毒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禁毒形势总体稳定，遏制了毒品快速蔓延的势头。但是，由于全球毒品持续泛滥，国际毒情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加大，国内滋生、诱发毒品犯罪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禁毒工作总体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从审判情况看，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呈现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2007年至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逐年增长之势。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毒品犯罪案件69244件，比2007年的38500件增长了近80%。今年1至5月，全国法院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3720件，同比增长了1.38%。二是合成毒品所占比例迅速上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例逐年下降，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的比例迅速上升，在部分地区已超过海洛因成为最主要的涉案毒品。同时，一些新类型合成毒品如氯胺酮、“摇头丸”、“麻古”等也不断出现。三是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毒品犯罪高发。制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麻古”等合成毒品成为制造毒品犯罪的主要动向，并呈愈演愈烈之势。与此相关，制造毒品犯罪的上游犯罪，即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也较为突出。四是累犯、再犯的比例较高，孕妇、残疾人、艾滋病人等特殊群体参与毒品犯罪的问题较为突出。今天公布的案例中，罪犯忽彪武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不思悔改，假释考验期满1年又犯贩卖毒品罪，系累犯、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对其从重处罚，判处并核准死刑。刘付成贩卖、运输毒品案是一起组织艾滋病人等特殊群体实施毒品犯罪的典型案例。以罪犯刘付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6年多的时间里，多次组织艾滋病人运输毒品，并多次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该团伙成员达52人，跨6省10多个地市犯罪，社会危害极大。刘付成系共同犯罪中罪责最为突出的主犯，罪行极其严重，虽有重大立功表现，但不足以从轻处罚，依法对其判处并核准死刑。五是毒品犯罪的次生危害凸显，因吸毒诱发的犯罪频发。有的吸毒人员为获取购毒资金实施盗抢等侵财犯罪，有的吸毒人员吸毒后行为失控，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公布的李亚琼故意杀人案就是一起因吸毒引发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李亚琼吸食氯胺酮后误认为女同事勾引其朋友，持菜刀残忍砍击该女同事100余刀，将其杀死，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对其判处并核准死刑。

二、依法运用刑罚手段惩治毒品犯罪，及时出台法律适用指导意见

针对当前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者会同有关单位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起到了有效指导作用。今年，针对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大量流入制毒渠道的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6月18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毒品犯罪的源头打击力度。
近年来，甲基苯丙胺等苯丙胺类合成毒品在我国毒品犯罪案件中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制造合成毒品犯罪迅猛增长。而麻黄碱类物质是制造甲基苯丙胺等苯丙胺类合成毒品的主要原料。需要说明的是，麻黄碱类物质本身具有减轻鼻粘膜充血、扩张支气管的作用，也被广泛合法应用于制药领域。由于麻黄碱类物质及其单方制剂在我国被严格管控，不法人员难以直接获得，而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也能够提炼出麻黄碱类物质，毒品犯罪分子转而寻求将其作为制毒原料。

当前，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流失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流入制毒渠道。我国近年来查获的制造甲基苯丙胺犯罪中的制毒原料一半以上是麻黄碱类复方制剂，部分地区已形成“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加工、提炼麻黄碱类物质→制造甲基苯丙胺”的一条产业链。二是流入制毒物品交易市场。随着司法机关对制造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部分犯罪分子不再直接实施制造毒品犯罪，转而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加工、提炼出麻黄碱类物质后进行走私、贩卖。据统计，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曾破获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案件，2009年至2011年，全国缴获流入非法渠道的麻黄碱类复方制剂120.47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大量流入非法渠道，不仅加剧了制造毒品和制毒物品犯罪的蔓延趋势，甚至在个别地方导致药品脱销，扰乱了正常的药品供应秩序，影响了群众正常用药。

为防止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道，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管措施，加强源头管控。同时，对于导致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道的犯罪行为，只有运用刑罚手段加以惩治，方能取得预防与严惩相统一的效果。为进一步从源头上打击、遏制毒品犯罪，规范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满足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联合制定了《意见》。
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性质较为特殊，在医药领域属于常用药品，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又会被犯罪分子作为制毒原料加以利用。因此，制定《意见》时始终坚持以下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依法惩治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遏制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道被用于制造毒品。二是立足现有法律规定，严格把握定罪的主客观要件，防止定性不当或者扩大打击面，影响群众用药方便和药品企业的合法生产、经营活动。依据上述基本原则，《意见》从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与制造毒品犯罪或者制毒物品犯罪的关系出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规范：第一，对实践中较为突出的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行为的定性作出明确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以制造毒品或者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为目的，对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实施走私、非法买卖、加工提炼等行为的，分别按照制造毒品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定罪处罚。第二，限定共同犯罪的认定范围。对于明知他人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实施毒品犯罪活动，而提供相应帮助的，才能够认定为共同犯罪。第三，明确制毒物品数量认定办法和定罪数量标准。为保证量刑的科学性，要求对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中的麻黄碱类物质进行含量折算，并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和文件明确限定了定罪数量标准。因此，药品企业合法生产、经营、进出口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以及个人出于药用目的，购买或者携带少量麻黄碱类复方制剂进出境的，都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意见》的出台，将有力惩治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对遏制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道，从源头上打击毒品犯罪起到积极作用。

今天公布的案例中，罪犯杨平先雇佣他人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非法制造麻黄碱并贩卖牟利，涉案制毒物品达数百千克，被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定罪处罚。罪犯曾红宝、刘林全、刘林辉明知他人贩卖麻黄碱而受雇为其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生产提炼或者帮助销售，均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共犯论处。罪犯席海龙、陈旭东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提炼制毒物品后制造甲基苯丙胺，均以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罪犯梁似冰、刘秋林明知他人制造毒品，非法购买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后提供给他人用于制毒，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罪犯周春红明知他人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制造毒品，为他人拆除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包装，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以上几起案件的准确定性和依法处罚，较好地体现了《意见》精神。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措施监督指导各级法院切实将《意见》贯彻好、执行好，确保依法准确、有力惩治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

在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各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做到整体从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近年来，毒品犯罪案件的重刑率始终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分子，遏制了毒品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各级人民法院始终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的坚决依法判处重刑，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对报请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凡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核准。同时，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体现政策，给予从宽处罚，以更好地分化、瓦解毒品犯罪，教育、改造大多数毒品犯罪分子。

人民法院在禁毒工作中将继续以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执行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的方针，加强对毒品犯罪形势的调查研究，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以有力惩处毒品犯罪，并将加大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力度，力争取得更大成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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